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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校方责任保险（2019 版）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为向四川省辖区内由国家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

义务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学校”）提供校

方责任保险保障，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特制订本保险条款。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由统保方案、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条  凡具有合法资格的学校，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被保险人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含实习实训、考察调研、研学旅行等，

下同）或者由被保险人组织实施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被保险人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

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等管理范围内，因下列情形造成在册学生人身损害、精神损害

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的校舍、场地、建筑物、构筑物、其他公共设施，以及提供给学生使用

的学具文具、文体用品、生活用品、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相关

标准、规范、规定要求，维护、管理不当，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被保险人的安全保卫、消防、水电气、设施设备以及易燃易爆或者有毒有害物品

等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和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或者措施不力或者不

当的；  

（三）被保险人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相关标准、规

范、规定要求的； 

（四）被保险人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校外活动或者集体活动（含社会实践、重

大集会、艺术展演等），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或者教育不够、未在可预见范围内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或者措施不力或者不当的； 

（五）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校教职员工患有不适宜担任本职工作的疾病、或者

本校师生员工患有传染性疾病及其他传染性病源等，未及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或者防范措

施不力或者不当，造成学生受到传染、感染或者伤害的； 

（六）被保险人组织或者安排学生从事不宜参加、超出学生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劳动、

体育运动、文娱活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七）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具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不

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八）被保险人发现学生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或

者措施不力或者不当，导致不良后果加重或者损害扩大的； 

（九）被保险人的教职员工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的； 



 2 / 5 
 

（十）被保险人在负有组织、管理学生的职责期间和范围之内，对学生欺凌、暴力、嬉

戏打闹等具有危险性的行为，未进行及早、及时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未采取防控、

发现、干预和制止等措施或者措施不力或者不当的； 

（十一）被保险人发现或者知道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

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十二）被保险人组织开展或者组织参与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

体育比赛、运动会等，以及学生在被保险人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自主开展的

体育活动，发生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 

（十三）被保险人向学生提供的食品存在缺陷，导致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食品安全

事故的； 

（十四）被保险人的学生在乘坐由被保险人提供或者安排的校车等交通工具过程中发生

安全事故的； 

（十五）高空物体坠落、学生拥挤、火灾、爆炸、煤气中毒、动物入侵等； 

（十六）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包括暴风、暴雨、泥石流、滑坡、地震、洪水、冰

雹、雷击等）； 

（十七）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下列情形中，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职责、或者已履行相应职责但行为不力或者

不当，造成在册学生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及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

任，保险人负责赔偿： 

（一）来自被保险人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以及公共安全事件和违法犯罪行为等； 

（二）学生自杀、自伤、猝死； 

（三）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 

（四）学生自行外出、擅自离校； 

（五）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被保险人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

到校； 

（六）被保险人因恶劣天气或者其他原因必须停课，其学生接到停课通知后在回家途中

发生的伤害； 

（七）其他意外因素。 

第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下列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在保险金额以外另行承担：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事故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

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每校每次事故责任

限额； 

（二）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以及损失程度所

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所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

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四）法律规定保险人应承担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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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下列情形造成被保险人在册学生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及财产损失的，保险人

不负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赴港澳台地区和国外进行实习实训、考察调研、研学旅行的； 

（三）被保险人统一组织或者安排的活动宣布结束，学生已脱离被保险人管理范围，

被保险人及其教职员工没有过错的； 

（四）被保险人对房屋安全质量部门发出危房禁用通知的教学、生活等建筑设施继续

使用的； 

（五）学生自伤、自杀、打架、斗殴等，被保险人及其教职员工没有过错的； 

（六）学生违法犯罪行为被保险人及其教职员工没有过错的； 

（七）学生本人或者他人过错被保险人的行为并无不当的； 

（八）战争及类似战争行为。 

保险期间 

第八条  保险期间为一学年，从每年的 9月 1日零时起至次年的 8月 31日 24时止。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 

第九条  投保人应于每年 8 月底前向保险人提交下一保险期间的投保单，起保日后的

80日内缴清保险费。 

第十条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如实填写投保单，并在开学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向保险人

提交《校方责任保险学生花名册》。 

第十一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信息及在册学生发生变动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有关批改手续。 

第十二条  被保险人应当教育其教职员工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关心、爱护、帮助

学生并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应加强安全管理，对各类教学、生活的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

修缮。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应接受保险人及其他有关部门对其各类教学、生活的设施设备安全

情况及其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保险人提出的合理建议，被保险人在可能原则下

应认真付诸实施。 

第十五条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拒不履行本条款第九条至第十四条义务，保险人对相

关的责任事故有权拒绝赔偿。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单证： 

（一）保险单； 

（二）办学许可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及索赔清单； 

（四）需由被保险人提供的其他证明。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在获悉受害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因保险责任事故向其提出民事赔偿

诉求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应及时向被保险人提出估损指导意见。未经保险人同意，



 4 / 5 
 

被保险人做出任何关于赔偿的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等，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

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者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依法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

范围或者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从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不得超过两年。 

赔偿处理 

第十九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受害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三）仲裁机构裁决； 

（四）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 

（五）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 

第二十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校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其中

对每生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生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二）在依据本条第（一）项计算的基础上，对于因校方责任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

保险人在扣除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后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三）致残程度等级根据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有关机构出具的符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

的伤残鉴定报告确定； 

（四）本保险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城镇居民的规定项目和标准执

行； 

（五）被保险人的在册学生因校方责任事故造成其精神损害，在册学生及其监护人或者

其代理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依照司法部门出具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确定。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人有重复保险的情况，保险人仅承担按比例赔偿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

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协助。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

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

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

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本条款第十六条所列单证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

应当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

达成有关赔偿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

起 3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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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保险人自收到本条款第十六条所列单证之日起 60 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

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名词释义。 

在册学生：指《校方责任保险学生花名册》（含保单批改手续新增学生名单）载明的学

生。 

财产损失：指被保险人的在册学生因校方责任事故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 

 


